香港商標註冊協議書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深圳市港豐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     

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，現就甲方委託乙方在香港注冊商標事宜簽訂以下協定：
一、甲方同意於      年    月    日委託乙方在香港爲甲方申請香港商標註冊，只要甲方提供資料真實齊全。乙方必須及時爲甲方辦理一切申請事宜。申請進度將按香港政府知識産權署的時間表進行。
二、乙方同意爲甲方提供以下服務：
1） 查冊、分類、列印商標申請表及相關文件
2） 複製商標圖案 （5張）
3） 向有關部門正式提出申請
4） 製版、安排印刷、刊登廣告
5）確定商標廣告不遭反對後，向政府知識産權署申請商標註冊證書
三、對於乙方爲甲方所提供的服務，甲方同意在提出申請的同時付給乙方  5000  元。  
四、办理时间：三个星期内办妥商标受理书，6-9个月办妥商标证书。

五、如果由於甲方所提供的資料不真實或不符合是項申請的要求，由此所引起的損失概由甲方負責。
六、如果乙方沒有履行協定，所引起的損失概由乙方負責，並把款項退還甲方。
七、本協議書一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。本協定未盡事宜，由雙方協商解決。本協定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。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深圳市港豐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深圳福田深南大道4009号华融大厦1809－10室  
簽字（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字（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